
软件学院课程建设与执行管理办法 

课程设计包括教学内容即教学大纲的设计、教学进度安排即教学

日历的设计、教案与课件的编写等。 

一、教学大纲的制定与执行 

第一条 每门专业课程都应该有符合规范要求的中英文教学大

纲。由学院统一组织学院和企业专家进行研讨编写，教学过程任课教

师应严格执行教学大纲。确定下学期教学任务之后，课程负责人应组

织相关任课老师对教学大纲进行研讨，如确有必要更改须于开课前一

周内提交教学大纲修订申请表(见附件)和修订后的中英文版教学大

纲，经课程组负责人和学院签署同意意见后方可执行。 

第二条 教学大纲的内容应当包括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与学时分配、基本要求、实践性教学环节安排、作业与课程设计布置、

考核方式与评分标准、教材和参考用书及其他必要的说明等部分。 

第三条 教学大纲应适应全面落实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培养的要

求，积极探索以学生为本、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与科学研究的教学模

式，认真研究推进研究性教学的有效载体，将知识传授与思维训练和

研究能力的培养有机结合，加强对学生进行专题研究、综合设计、综

合实验和开放式大作业的综合训练。加强课外学习的要求和指导，强

化答疑辅导和批改作业环节，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加大平时考核比重，

建立学生学习过程的形成性评价与学习效果的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

考核办法。 

 



二、教学日历的制定与执行 

   第四条 教学日历即课程教学进度表，是教师组织课程教学的基本

文件。任课教师应当认真填写教学日历，于每学期开学的第一周内提

交电子版和经系主任审核签字的打印版一份。 

   第五条 教师应该严格执行教学日历，执行情况是教学检查的一项

主要内容。教师上课要根据教学大纲和教学日历设计的课程教学内容

及教学进度进行，不得随意提前或推迟教学进度，不得随意背离教学

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 

三、教案与课件编写 

第六条 教案是教师授课的必备工具，所有教师授课前应认真编

写教案，于开学第一周内提交电子版。 

第七条 教师应根据教学大纲和教学日历编写教案，制作多媒体

课件。 

第八条 教案和课件内容应当根据教学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更

新。 

 

 

 

软件学院 

2011 年 10 月 



附件：北京交通大学软件学院教学大纲修订申请表 

北京交通大学软件学院教学大纲修订申请表 

 

申请修订

课程 
 

申请开始调整

学年学期 
2011-2012-2 

课程负责

人 
 其他任课教师  

申请调整

内容 

调整一   

1.调整内容：  

2.调整原因：  

 

调整二   

1.调整内容：  

2.调整原因：  

 

 

 

 

 

 

 

 

任课教师

签字 

 

 

 

课程组 

负责人 

意见 

 

 

 

 

 

 

课程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教学院长

意见 

 

 

 

 

 

教学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